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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人社发〔2018〕13号

 关于规范陇川县国家公职人员

一次性抚恤金和丧葬费审批程序的通知

各乡镇、县直各单位：

根据《德宏州殡葬管理实施办法》、《陇川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陇川县殡葬改革工作实施细则的通知》（陇政办发〔2016〕152号）、《陇川县第十七届人民政府第14次常务会议纪要》规定，现对我县国家公职人员一次性抚恤金和丧葬费审批程序做如下要求：

死者生前所在单位在收到死亡职工家属提供的相关材料时，要严格审核材料的完整性和真实性，对照《陇川县第十七届人民政府第14次常务会议纪要》，认真核实是否符合享受一次性抚恤金、丧葬费相关条件。对符合条件的，由死者生前所在单位提出审查意见，并签署“经审查，该丧属符合《陇川县第十七届人民政府第14次常务会议纪要》关于陇川县国家公职人员一次性抚恤金和丧葬费兑付办法的第几条之规定，请给予办理一次性抚恤金、丧葬费”字样。对不符合条件的，不予审查上报，死者生前所在单位做好相关政策解释和思想疏导。
县民政局对各单位上报的死亡职工的死亡证明、火化证、墓穴证（骨灰寄存证）以及是否符合《陇川县第十七届人民政府第14次常务会议纪要》规定等情况进行审核，并提出审核意见。
县委组织部、县人社局按干管权限核算一次性抚恤金和丧葬费，并将审批结果移交县财政局。
县财政局收到审批结果后，将一次性抚恤金和丧葬费给予拨付到死者生前所在单位，由死者生前所在单位兑付给死者家属。

申报材料

（一）2015年12月31日前死亡的，办理一次性抚恤金和丧葬费需提供辖区公安机关或者医疗机构出具的死亡证明原件，死者生前单位出具死者的基本情况证明（经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
（二）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5日之间死亡的，办理一次性抚恤金和丧葬费需提供辖区公安机关或者医疗机构出具的死亡证明原件，火化证和墓地证明（死者生前单位派人核实后，经核实人、主要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的证明、墓地购买凭证或墓地购买合同或墓穴所在地的村小组出具的证明并逐级加盖村小组、村委会、乡镇人民政府公章）。 

（三）2016年12月5日后死亡的，办理一次性抚恤金和丧葬费需提供辖区公安机关或者医疗机构出具的死亡证明原件，火化证、墓穴证（或骨灰寄存证）原件和复印件、死者生前单位出具死者的基本情况证明（经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
（四）单位关于国家公职人员死亡后发放一次抚恤金和丧葬费的请示。

（五）死亡国家公职人员生前最后一个月工资发放名册。

（六）《陇川县国家公职人员死亡一次抚恤金和丧葬费补助审批表》一式二份。

（七）《工资停发申请表》一式二份。

附件：

1.《陇川县第十七届人民政府第14次常务会议纪要》。

2.《陇川县国家公职人员死亡一次抚恤金和丧葬费补助审批表》一式二份。

3. 《工资停发申请表》一式二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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